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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

意见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福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湛

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水产”或“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订）》等相关规

定，对国联水产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

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和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湛江国

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

1826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向 15 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21,238,938 股，发行价格

为 4.52 元/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99,999,999.76 元，扣除本次发行

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81,668,925.29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认购资金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2 年 11 月 25 日出

具了《验资报告》(众环验字(2022)0510032 号)。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

储，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开户银行、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情况 

根据《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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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说明书》披露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

额 

募集资金拟

投入金额 

截至 2025年 3

月 31日累计投

入金额 

剩余金额（含

存款利息和理

财收益） 

1 
广东国美水产食品有

限公司中央厨房项目 
25,299.45 20,000.00 956.44 19,381.17 

2 

国联（益阳）食品有

限公司水产品深加工

扩建项目 

60,171.51 50,000.00 3,887.69 46,841.55 

3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30,000.00 28,396.23 - 

合计 115,470.96 100,000.00 33,240.36 66,222.72 

注：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及剩余金额差额为存款利息及理财

收益, 部分合计数与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的。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募投项目延期及重新论证的的议案》，结合当前募投项目实际建设情况

和投资进度，在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变的情况下，对募投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原计划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广东国美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中央厨房项目 
2025年1月18日 2026年1月17日 

国联（益阳）食品有限公司

水产品深加工扩建项目 
2024年1月19日 2026年1月17日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三）募集资金专户的存储情况 

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

称 
账户类别 账号 

初始存放金

额（万元） 

截止日余额

（万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湛江市分行 

募 集资金

专用户 
44050168365000001741 78,396.23 5,245.7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湛江开发区支行 

募 集资金

专用户 
695176533981 20,000.00 5,318.77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海滨支行 

募集资金 

专用户 
9550880017962100792  1,062.4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香樟路支行 

募集资金 

专用户 
8111601012900602317  1,59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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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98,396.23 13,222.72 

注：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9 日、2024 年 12 月 4 日、2025 年 3 月 17 日分别召开了第六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共计 50,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额度

5,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50,000.00 万元，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金

额为人民币 3,000.00 万元。公司将拟终止募投项目对应的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户后，再使用拟终止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46,841.55 万元进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三、本次拟终止的部分募投项目情况和终止原因 

（一）本次拟终止的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国联（益阳）食品有限公司水产品深加工扩建项目（以下简称“水产品深

加工扩建项目”），主要产品为小龙虾和鱼类深加工产品。项目拟新建

15,000.00 ㎡生产厂房、7,200.00 ㎡自动化立体冷库、12,000.00 ㎡宿舍楼、

4,000.00 ㎡办公楼及其它附属建筑。项目将新购置进口节能蒸煮机、自动智能

分选机、进口智能化速冻机、进口自动化包装线设备等自动化生产设备。 

项目总投资 60,171.51 万元，规划建设期 12 个月，在项目期内将完成建筑

工程、设备购置安装及完善人员配置等。项目达产后将新增年产能 1.53 万吨小

龙虾和 2.97 万吨鱼类深加工产品，本项目的实施旨在扩大公司水产品深加工的

产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水产品深加工扩建项目原计划于 2024 年 1 月 18 日完成项目建设，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将该项目延期至 2026 年 1 月 17 日完成项目建设。截至 2025

年3月31日，水产品深加工扩建项目正式建设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3,887.69万

元，募集资金余额 46,841.55 万元（含利息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最终以资金

转出当日结余额为准）。 

（二）拟终止本募投项目的原因 

水产品深加工扩建项目系公司于 2020 年结合当时市场环境、行业发展趋势

及公司实际情况等因素制定。鉴于当时小龙虾热度不断攀升，小龙虾产业呈现

爆发式增长，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已成为当时我国最火爆的餐饮和网红食品之



4 
 

一。2020 年我国小龙虾产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小龙虾养殖面积、产量、

产值创新高，企业数量超过1.7万家。小龙虾市场规模从2016年的1,466.10亿

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3,448.46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23.84%。为了满足小龙

虾市场规模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解决小龙虾季节性问题，公司需要通过建设

本项目来扩大小龙虾深加工产品的产能，让消费者在淡季也能够吃到口感好、

风味佳的熟食小龙虾产品，同时抓住市场机遇，巩固和提高公司在水产品加工

产业链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推进项目相关工作，并结

合实际需要，审慎规划募集资金的使用。由于近年来总体宏观经济环境、市场

需求发生变化，特别是小龙虾热度减退、价格持续下跌，加之预制菜市场繁荣

度减退。公司现有生产线产能负荷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产能能够满足现有

的市场需求。因此，公司经审慎考虑，拟终止“国联（益阳）食品有限公司水

产品深加工扩建项目”，并将上述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从而提高

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未来，公司将根据市场环境变化适

时以自有资金投资水产品深加工扩建项目。 

四、本次拟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

的影响 

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日常经营活动，是公司根据目前募投项目的具体情

况，综合考虑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和未来发展规划作出的审慎调整，有利于优化

公司资源配置，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公司长远利益，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实施完毕后，公司将适时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专

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五、相关审核和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 4月 1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

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

“国联（益阳）食品有限公司水产品深加工扩建项目”，并将相应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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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41.55 万元（含扣除手续费后的理财收益和利息收入，最终金额以资金转

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17 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

为：该事项是公司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所作出的谨慎决策，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实际需要，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终止

部分募投项目并将相应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相应募集资金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相关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相应募集资金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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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字

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沈羽珂                 罗黎明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 4 月 17 日 


